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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 110 年 3 月 2 日(星期二) 12：10 

開會地點： 志道大樓二樓會議室 

主席： 蘇鴻銘校長                記錄：呂珮如小姐 

出席人員： （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報告： 

1.有學分的課程均須送審上課教材，包含部定之教科用書、坊間用書或自編教材，會請

各科於各科教學研究會先行審議，再提送課發會。 

2.將於 4 月 9 日前召開商管群與學術群課程研究會，決定 110 學年度開設之多元選修與

彈性學習時間之課程，屆時請各任課老師將上課教材提送課發會審議。 

参、提案討論： 

【案由一】：審議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綜合高中「多元選修」與「歷史學探究」之課程

教材。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1.本學期綜合高中「多元選修」開設課程如下： 

生活科技、白馬莊諸子百家論壇、數學魔術與數學桌遊、植物標本、行銷實務。 

2.上述多元選修與歷史學探究之自編教材或坊間用書，均放置於現場，請委員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改本校 108 學年度技高課程計畫，請審議。    （提案單位：實習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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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應 110學年度本校與北商大及合作會計師事務所辦理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會

計產業實務專班」之課程規劃，於 108 學年度技高課程計畫增列三門校訂選

修科目：「商務英語溝通」、「所得稅實作」、「所得稅申報暨記帳實務」。 

2. 本專班因應產業特性，雖於高三獨立成班並開設相關課程，但學生的學籍(畢

業證書)仍為原科別。因應 108 課綱學習歷程系統，各課程須有課程代碼，故

提出新增科目申請。 

3. 110 學年度「會計產業實務專班」之課程規劃如下： 

高職端之專班課程規劃 

部定必修課程 專班規劃課程 

課程領域 課程名稱 學分 備註 課程領域 課程名稱 學分 備註 

語文 

國語文 2,2 

部

定

必

修

共

22

學

分 

實習科目 

會計實務分析 4,4 

專班規劃

30 學分 

英語文 2,2 

計算機應用 3,3 

資 料 庫 應 用 

資訊應用科技 

2,2 

1,1 

自然科學 物理 1,1 商務英語溝通 4,4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1,1 所得稅實作 3,3 

法律與生活 1,1 所得稅申報暨

記帳實務 
0,2 

健康與體育 體育 2,2 

實習科目 

商業溝通 0,2 

空白課程 

課程名程 節數 含彈性時

間教學共

16 節，不

計學分 

金融與證券投資實務 

1,1 

會計實務實習 0,2 

貿易英文實務 會計資訊應用 2,0 

自然科學 化學 記帳相關法規 2,2 

活動科目 

班會 0,0 商業週刊導讀 2,0 

社團課程 0,0 論文寫作指導 1,1 

彈性時間 0,0 職場講座 2,2 

合計：52 學分 （本專班畢業學分為 180 學分，申請專班學生必須於高一二修畢

128 學分） 

4. 108 學年度技術型高中學校課程計畫調整申請表，請參閱附件 1。 

討論： 

1.劉昭君主任：上學期期末課發會提案，原本把計算機應用、資料庫應用、資訊應用科

技列為專業科目，但因課程屬性，故將此三門科目改列實習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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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修正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要點」，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因應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實際實施情形，修正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要點，請參閱

附件 2。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討論本校學生自主學習場地規劃。     （提案單位：圖書館） 

說明：1. 109 學年度高二學生申請自主學習人數達 419 人，約佔全年級 2/3。未來如果

三個年級都執行新課綱，自主學習人數會更多；場地如何分配、管理，宜儘早

規劃與準備。本校第一批計畫申請已完成，收集相關資料後，提供本案參考。 

2.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主題之選定，依個人條件、需求、志趣等決定，經家長同意

後實施；教師指導與審核原則，建議以內容具體可行為考量，不以教師個人價

值判定或其它因素予以限制。唯場地設備無法提供時，可協助學生調整學習方

式與校外資源利用。 

3. 學生自主學習場地安排，除應考慮專科教室門禁及設備管理、資源分配、其它

課程環境干擾外，最重要的是學生安全；例如：做自然實驗、鍛鍊體能、食物

料理…均應配置專業教師在場。 

4. 目前圖書館衡量本校條件並參考各校做法，針對學生自主學習場地分配，原則

如下︰ 

(1) 儘可能依學生自主學習計畫選定之場地需求分配之。 

(2) 以圖書館各樓層(包含安靜自習區、討論間、視聽區、資訊檢索區等多元功

能)、電腦教室、班級教室為原則。 

(3) 其它特殊場館需求，除非取得專業教師協助管理證明，否則仍安排至前述

預設場地，以免影響其他課程進行或學生操作安全。例如：烹飪、運動、

自然實驗、樂器練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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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鼓勵需使用特殊場館和設備學生，配合環境調整學習方法，例如：利用課

餘時間進行實做演練；課程時段則可查資料、觀看課程影片、整理心得筆

記等。 

5. 部分學校允許學生利用自然科實驗室；限於資源數量不足，由該科教師挑選較

符合需求的自主學習計畫，編支鐘點費、派教師輪流到場管理。各校發展特色、

師資結構不同，以上是否適用本校？另外，若有專業教師自願到場協助學生執

行計畫，是否以專案申請方式分配特殊場地？建請委員審慎評估、集思廣益。 

討論： 

1. 蘇鴻銘校長： 

若有專業教師自願到場協助學生執行計畫，需要以專案申請特殊場地部分應該是沒有

問題；但在編支教師鐘點費，是否有經費可以支應，請教務處補充說明。 

2. 吳淑惠組長： 

國教署給予彈性學習的鐘點費部分是比照多元選修，所以像綜高 4 個班級在彈性學

習的部分最多就是開 6 個班，自主學習的指導老師是以原 4 個班的導師，再加上另

外 2 位老師支援，在上學期開自主學習先備課程，指導學生撰寫自主學習計畫，下

學期協助學生執行自主學習計畫，若學生所需專業老師不再在這 6 位老師之中，則

鐘點費將不夠支應額外的鐘點費。 

3. 梁家玉主任： 

若有專業教師自願到場協助學生執行計畫，就以專案申請方式分配特殊場地；非專案

申請部分則分配到圖書館各樓層(包含安靜自習區、討論間、視聽區、資訊檢索區等

多元功能)、電腦教室、班級教室；樂器練習部分可以使用一般教室，但因為會影響

其他學生，故也需要安排特殊教室，所以如果此提案通過，則申請樂器練習之學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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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安排練習教室。 

決議： 

若有專業教師自願到場協助學生執行計畫且經特殊場地管理人員同意，就以專案申請特

殊場地；另外鐘點費以符合規定方式編列核發，若有超出部分則需要請老師們以義務方

式協助。 

 

肆、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有關自主學習場地的安排，目前是把樂器練習集中於圖書館 B1，如果這

學期執行期間沒有干擾現象發生，是否可以安排樂器練習的場地？或是修

改自主學習辦法，限縮自主學習的主題？       (提案人：顏偉家老師) 

討論： 

梁家玉主任： 

關於偉家老師所提之臨時動議，在自主學習部分，學生可以進行場地或學習時間的調

整，但不建議進行計畫主題的限縮，這樣會不符合自主學習的精神。 

決議： 

場地安排依案由四決議辦理，且不進行自主學習計畫的主題限縮。 

 

臨時動議二：依本校辦法，若未修自主學習先備課程，則無法執行自主學習，然而目前

科大端感覺蠻重視自主學習，是否會有學生在準備升學時，才發現並未執

行自主學習？是否可以修改課程計畫，於三上安排自主學習先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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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顏偉家老師) 

討論： 

梁家玉主任： 

關於自主學習，不管在幾年級執行自主學習，其實都符合自主學習的精神，只是現在

108 學年度入學的學生，課程計畫已審議通過，開課必須按照課程計畫開課，若之後

真的有需要修正課程計畫，可能之後再提出。 

決議：請業務單位再行研議是否修改課程計畫。 

 

臨時動議三：本校綜高的第二外語是安排在彈性學習時間，但是彈性學習沒有學分，也

沒有修課紀錄，這部分的課程學習成果只能放在多元表現，是否可以考慮

將第二外語改至多元選修開設？           (提案人：顏偉家老師) 

討論： 

1. 范清美委員： 

綜高彈性學習的日文課程，是由本人開設的，的確彈性學習課程因為不算學分，學

生的學習態度較低落，若改為多元選修，對學生的要求可能會比較好，學習態度也

會較佳，在教學上也可以給學生更多元的內容。 

2. 吳淑惠組長： 

若要將第二外語課程搬到多元選修，可能需要請第二外語的老師考慮是要搬到哪一

個學期，也需要考量課程銜接連結性的部分，而且在多元選修開設第二外語，彈性

學習那邊的第二外語就要刪除，修改的幅度比較大，希望在新學年度的課程計畫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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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修改。 

3. 蘇鴻銘校長： 

關於第二外語改到多元選修的部分，先回歸到各科教學研究會討論之後，再決定是

否修改課程計畫。 

決議：請業務單位再行研議是否修改課程計畫。 

 

臨時動議四：本校星期五下午的彈性學習時間，電腦教室全滿，是否可以全面盤點校內

的導辦、專辦或電腦教室，重新規劃電腦教室的設置，以解決星期五下午

彈性學習時間電腦教室不足的問題？            (提案人：蔡堯年老師) 

討論： 

蘇鴻銘校長： 

目前實習處已經有初步的規劃要增加電腦教室，但還是有經費和場地等部分需要考量，

學校會持續性的再做處理。 

決議：請業務單位再行規劃校內空間的配置。 

 

伍、散會（ 13 時 0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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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08學年度技術型高中學校課程計畫 

調整申請表 
說明： 

1.請將本表填寫後核章作為發文之附件，正本：主管機關(國教署、市政府教育局或計畫備查機關)、

副本：臺中家商。若主管機關為縣市政府，副本請加國教署。 

2.課程計畫填報期間，申請調整發文正本:臺中家商(原民實驗班、實驗班、特招班等特殊類型除外) 

3.新北市所轄學校請依主管機關指示辦理。 

4.「調整內容」請條列並請填報「調整原因」，列數不足請自行增列。 

填表日期：110 年 02 月 20 日 

學校代碼 033407 學校名稱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修正項目 調整內容 調整原因 

適性分組、

協同教學、 

實習分組 

科目名稱 開設科別 開設年段 
調整項目 

(請條列) 

 

     

新增校訂選

修科目 

商務英語溝通 

商經科 

國貿科 

資處科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1. 4 學分 

本校與北商大會資系及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合作成立
的會計實務產業專班，為
教育部核可之產學攜手合
作專班，即將成立第六
屆。本專班因應產業特
性，雖於高三獨立成班並
開設相關課程，但學生的
學籍(畢業證書)仍為原科
別。因應新課綱學習歷程
系統，各課程須有課程代
碼，故提出新增科目申請。 

所得稅實作 

商經科 

國貿科 

資處科 

第三學年第一學期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1. 3 學分 

所得稅申報暨

記帳實務 

商經科 

國貿科 

資處科 

第三學年第二學期 2. 2 學分 

     

新增彈性學

習時間科目 
    

 

課程計畫內

容錯漏字 

修正前內容 修正後內容  

  

科目學分調

整對開 

   

承辦人 註冊組 單位主管 校   長 

 
電話：03-4929871轉分機 1212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要點 

107年 9月 21日課程發展委員會初版訂定 
107年 10月 17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 
110年 01月 15日課程發展委員會修訂 

 

一、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彈性學習時間之實施，依據教

育部 103年 11月 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號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以及 107年 2月 21日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148749B

號令訂定發布「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特訂定本校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實施要點）。 

 

二、依學生學習需求與本校特色發展條件，規劃安排本校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

廣）、補強性教學及學校特色活動等。以達到拓展學生學習面向，減少學生學習落差，促

進學生適性發展的目的。 

 

三、本校技高各年級每週規劃 1節彈性學習時間。相關規劃事宜，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技高一年級、技高二年級彈性學習時間：辦理學校特色活動、開設充實（增廣）、補

強性之課程，由學務處與教務處合辦。 

(二)技高三年級彈性學習時間：以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為規劃主軸，由學生依其興趣

及意願選課，由教務處主辦。 

(三)選手培訓：教師就代表學校參加縣市級以上競賽之選手，規劃與競賽相關之培訓內

容，實施培訓指導；由教師向教務處申請（得由教師檢附報名資料、校內簽呈或其

他證明文件）核准後實施。 

(四)自主學習：本校專業群科學生依本實施要點與「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之規定申

請自主學習。 

 

四、本校綜高各年級每週規劃 3 節彈性學習時間。綜高一年級、綜高二年級彈性學習時間依

不同學習目標，分三種類型分別規劃，綜高三年級彈性學習時間參照普通型高中之加深

加廣選修課程安排配搭。相關規劃事宜，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綜高一年級、綜高二年級彈性學習時間-1： 

辦理學校特色活動、開設充實（增廣）/補強性之課程，由學務處與教務處合辦。 

(二)綜高一年級、綜高二年級彈性學習時間-2： 

1. 綜高一年級為試探學生未來進路之需求，以參訪鄰近大學與科技大學之科系及系

所學群介紹與體驗為規劃主軸，由教務處主辦。 

2. 綜高二年級以學生自主學習(含基礎先備課程)為規劃主軸，由教務處與圖書館合

辦，其中自主學習另訂定「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說明實施、管理與輔導事宜。 

(三)綜高一年級、綜高二年級彈性學習時間-3： 

1. 以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為規劃主軸，由學生依其興趣及意願選課，由教務處

主辦。 

2. 學生依「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之規定申請自主學習。 

(四)綜高三年級彈性學習時間： 



1.以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為規劃主軸，參照普通型高中之加深加廣選修課程安排

配搭，由教務處主辦。 

2.學生依「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之規定申請自主學習，最多 1節為限。 

(五)選手培訓：教師就代表學校參加縣市級以上競賽之選手，規劃與競賽相關之培訓內

容，實施培訓指導；由教師向教務處申請（得由教師檢附報名資料、校內簽呈或其

他證明文件）核准後實施。 

 

五、本校服務群綜職科各年級每週規劃 1節彈性學習時間。相關規劃事宜，依下列原則辦理：

彈性學習時間：辦理學校特色活動、開設充實（增廣）、補強性之課程，由學務處與教務

處合辦。 

 

六、本校進修部彈性學習時間之規劃，以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為規劃主軸，由學生依其興

趣與意願選課，由進修部教學組主辦。 

 

七、彈性學習時間之相關規定： 

(一)出缺勤管理：學生彈性學習期間之出缺勤管理由學務處主責，參與課程學生名單由

各教學或活動主辦處室統整交生輔組進行出缺勤管理作業，學生須依據本校「學生

出缺席考查處理辦法」辦理請假事宜。 

(二)學生彈性學習時間之場地與指導教師安排由主辦處室與教務處協商安排後，由教務

處公告。 

(三)授課及指導鐘點費： 

1. 學生自主學習：依本校「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辦理。 

2. 選手培訓：指導學生選手培訓者，依實際指導節數，核發教師指導鐘點費。 

3. 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 

(1) 個別教師擔任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課程全學期授課者，得列計為其每

週教學節數。 

(2) 二位以上教師依序擔任全學期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之部分課程授課者，

各該教師授課比例滿足全學期授課時，得分別列計教學節數；授課比例未

滿足全學期授課時，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核發教師授課鐘點費。 

(3) 個別教師擔任補強性教學短期授課之教學活動者，依其實際授課節數核發

教師授課鐘點費。 

4. 學校特色活動： 

(1) 由學校辦理之例行性、獨創性活動或服務學習，不另行核發鐘點費。 

(2) 單元（主題）組合之全學期特色活動：依各該教師實際授課節數核發教師

授課鐘點費。 

5. 鐘點費核對及發放：由主辦處室提行政會報確認後，教學組統一造冊支給。 

 

八、學生彈性學習時間為課綱規定各校課程計畫必要之安排，學校行政須擔負師資配排之權

責，教師有擔任授課或指導之義務。 

 

九、本實施要點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後施行，並納入本校課程計畫，修正時亦同。 




